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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r刁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1172:1996《玻璃纤维织物增强塑料一预浸料、模塑料和层压板一玻璃织物和

矿物填料含量的测定一锻烧法》。附录C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1172:1996章条编号的对照

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 1172:1996的主要区别有：

    — 本标准规定了试样的尺寸；

    — 本标准不包含不溶于盐酸的矿物填料的分离。

    本标准代替GB/T 2577--1989《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GB/T 2577-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方法原理”一章（见第3章）；

    — 增加纤维体积含量换算方法（见附录A);

    — 增加矿物填料分离方法（见附录B)o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淑齐、郑岩、侯涤洋、石建军、王荣秋、王辉。

    本标准于1981年首次发布，1989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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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烧失法测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的试样、仪器与设备、试剂、试验步骤

及试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树脂基体能燃尽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本标准不适用于所含矿物填料在最低燃烧温度下分解或不溶于盐酸的增强塑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3 方法原理

    试样称量，并在指定温度下烧失，然后试样再称量。试样烧失前后的质量差即为树脂含量，烧失取

下列方法之一：

    a) 如果试样中无填料，树脂含量直接由质量差值求得。玻璃纤维体积含量经换算取得；

    b) 如果试样中含有玻璃纤维和填料，烧失后留下的玻璃纤维和填料由盐酸溶解填料。烧失前试

样的质量和与盐酸反应后干燥物的质量用来计算玻璃纤维的含量。填料含量为烧失后试样的质量和盐

酸反应后干燥物的差值。

    试验方法要求重复烧失并干燥至恒量，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树脂基体有其试验规则，最少烧失和干

燥时间经实验确定。

4 试样

4.1 试样质f

    试样质量2g-5g，其最大尺寸为25 mm X 25 mm X 5 mm,

4.2 试样数f

    试样数量，每组至少3个。

4.3 试样制备

4.3.1 试样的取位区，应距板材边缘（已切除工艺毛边）20 mm以上。若取位区有气泡、分层、树脂淤

积、皱褶等缺陷，则应避开。

4.3.2 若对取位区有特殊要求，需从产品中取样时，则按有关技术要求确定，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4.3.3 试样加工按GB/T 1446规定进行。

4.3.4 若试验材料的厚度大于5 mm，取样时在厚度方向保持原尺寸，其他方向之一的尺寸不大于

5 mm o

4.3.5 对蜂窝夹层结构，先将面板与芯子分开，然后按4.1规定分别制备试样。

4.3.6 对多层结构，需要测定整体的树脂含量时，按4.1和4.3.4制备试样；需要测定各结构层的树脂

含量时，用分层剥离法取样，剥离困难时，可锉成粉末状试样，避免层与层之间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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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器与设备

    a) 分析天平：感量0. 1 mg;

    b） 马弗炉：在4500C ̂-650℃之间，控温精度为士20 C ;

    c) 瓷塔涡：不小于30 mL;

    d） 干燥器。

6 试剂

    a） 盐酸：10% o HCl溶液；

    b） 变性酒精。

7 试验步骤

7.1 试验前，试样需经外观检查，如有缺陷和不符合尺寸及制备要求者，应予作废。

7.2 试样用蘸有溶剂（对试样不起腐蚀作用）的软布擦净，并按下列方式之一或按产品要求进行预

处理。

7.2.1 在干燥器内至少放置24 ho

7.2.2 在80℃下干燥2h后，放人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

7.3 在625℃士20℃的马弗炉内加热增祸10 min-20 min，然后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

确至0. 1 mg。如此重复操作直至连续两次称量结果相差不超过1 mg.

7.4 把经预处理的试样置于增竭内，称量，精确到0. 1 mg,

7.5 将盛有试样的钳竭放人马弗炉中，升温至3500～  4000；恒温30 min，再升至625℃士20℃或所选

择的温度，恒温，直到全部碳消失为止。

7.6 把带有残余物的增祸从马弗炉中取出，放人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到0. 1 mg,

7.7 重复灼烧、恒温、冷却、称量，直至连续两次称量结果相差不超过1 mg为止。

8 计算

8.1 树脂含量按下公式（1)计算：

                              M,＝m2 - m3 X 100 ”·“····“·”··””·”··一 （1）
                                                                            刀忍2一 ”z1

    式中：

    Mr— 树脂含量，％；

    M2- 增祸和试样总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3— 灼烧后柑塌和残余物总质量，单位为毫克（mg) ;

    Ml- 增祸质量，单位为毫克（mg).

    注：上式计算的树脂含量中有增强材料的浸润剂及小部分可烧掉的低分子物质，如有必要可用空白试验校正。

8.2 如果增强塑料中不含矿物填料，纤维体积含量计算见附录A。

8.3 如果增强塑料中含有矿物填料，用附录B的方法分离后，计算纤维体积含量。

9 试验结果

    计算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取三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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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

    a) 本标准号；

    b) 试验条件、项目和名称；

    c) 试验用材料种类及来源；

    d) 试样预处理条件；

    e) 矿物填料的分离情况；

    f) 试验过程中异常现象；

    g） 试验结果，注明试样的单值；

    h） 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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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玻瑞纤维增强塑料纤维体积含t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纤维体积含量按公式（A.”或公式（A. 2 )换算：

                                        「 M,一ma、，Pc〕、，，八八
                                    V。一 ｝竺二三一－二二二X - IX 100 ······“·······”·“······一 （A. 1）

                                                  Lm2一 Ml   A J

                                    ＊ 、， Mg xP、，，八八                                        或：V。二 尘g二乙￡    X̀100 ························⋯⋯（A. 2）
                                                                  Pr

  式中：

  Vg—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纤维体积含量，％；
    Pc—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试样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B/cm3);

    Pf— 玻璃纤维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8/cm,) '+

  MB—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纤维质量含量，％。

  其他符号同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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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含有矿物坟料的玻瑞纤维增强塑料纤维质f含，测试方法

B. 1 试样烧失

    按第6章规定的方法烧失试样。

B. 2 矿物填料分离

B. 2. 1 在250 mL烧杯中，按每克烧失后的残余物加15 mL盐酸的量加入盐酸。

B. 2.2 用玻璃棒将增涡中的残余物加入到盛有盐酸的烧杯中。仔细搅拌，直到全部残余物与酸反应

完全（当心酸与碳酸盐填料反应引起的泡沫溅出烧杯）。

B. 2. 3 当泡沫消失，在柑涡中加人四分之三的蒸馏水，并一起倒人250 mL烧杯中。反复冲洗，直至全

部残余物都倒人烧杯中。

B. 2.4 烧杯中加人50 mL蒸馏水。

B. 2.5 将干燥至恒重的过滤器，安装在吸滤瓶上吸滤。

B. 2.6 慢慢地将烧杯中的玻璃纤维和酸倒人过滤器中。用蒸馏水反复冲洗，至溶液呈中性。最后用

变性酒精冲洗二、三次。

B.2.7 在烘箱中干燥过滤器至恒重，精确至0. 1 mgo

B. 3 计算

B. 3. 1 纤维含量计算：

                                从 ＝一里n4－   X 100 ······“·”······“⋯⋯（B. 1）
                                                                        m 2一 m ,

                                              MRx p}、，，八八 ＿．＿＿＿＿＿＿＿． ＿＿二＿““．⋯‘二r。。、
                                              V。＝ _. R二立二三     X 100 ·········。·········。··。····。二（ti. L）

                                                                  P9

    式 中：

    m4— 酸洗后干燥物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其他符号同公式（1)、公式（A. 1)和公式（A. 2).

B.3.2 填料含量计算：

                              Mf ＝m3 -M4 -Ml X 100 ········“·“···⋯ ⋯（B. 3）
                                                                          阴 2一 ”1,

    式中：

    M,— 填料质量含量，％。

    其他符号同公式（1)、公式（A. 1)、公式（A. 2）和公式（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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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 1172:1996章条对照衰

一台


